
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

决  议 

 

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

时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

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 名。公司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。

公司董事长尚智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的通知、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

合法有效。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水发新能源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

上海派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》。 

本次吸收合并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，降低管理

成本，提高运营效率。我们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水发新能源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全

资子公司上海派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吸收合并完成后，上海派罕企业管理有限

公司予以注销，水发新能源有限公司存续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》。 

本次公司对燃气装备业务结构的调整，有利于优化公司燃气装备板块治理结

构，降低管理成本，提高运营效率。我们一致同意将公司燃气装备业务相关资产、

负债及人员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大连派思燃气装备有限公司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弃权、0 票反对。 

特此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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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会董事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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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12 月 30 日 

 


